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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经本届县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连城县推进企业用工服务六条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连城县人民政府  
　　2018年3月13日  
　　 连城县推进企业用工服务六条措施 
 
　　 
　　为帮助我县“一园两区”工业企业缓解用工短缺，做好用工服务，促进企业发展，特提出如下措施： 
　　一、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一）幼儿园 
　　1．“一园两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企业管理人员（副总经理、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市级以上（含市级）表彰的劳模，其子女经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并公示，由县教育局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在县实验幼儿园就读。 
　　2．“一园两区”工业企业普通职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就业满6个月以上，其子女经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并公示，在县工业园区务工的，可安排在工业园区幼儿园、城区幼儿园就近就读；在庙前工业集中区、朋口工业集中区务工的，可分别安排在庙前中心幼儿园、朋口中心幼儿园就读。 
　　（二）小学 
　　1．“一园两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企业管理人员（副总经理、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市级以上（含市级）表彰的劳模，其子女经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并公示，由县教育局优先安排在县实验小学西城校区就读。 
　　2．“一园两区”工业企业普通职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就业满6个月以上，其子女经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并公示，在县工业园区务工的，可视同城区户籍学儿参加县实验小学西城校区、第二实验小学两所学校的剩余学位随机抽号，未抽中及未参加抽号的，由县教育局按城关中小、城关第二中心小学两所学校学位情况，安排在其中的一所学校就读；在庙前工业集中区、朋口工业集中区务工的，分别安排在庙前中心小学、朋口中心小学就读。 
　　（三）初中 
　　“一园两区”工业企业员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就业满6个月以上，其子女经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审核并公示，在县工业园区务工的，由县教育局按学校的学位情况安排在连城二中、冠豸中学就读；在庙前工业集中区、朋口工业集中区的，分别安排在连城三中或庙前中学、朋口中学就读。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可根据市招生政策参加我县中考，录取我县普通高中。 
　　（四）高中 
　　外来务工人员在原户籍地就读的在籍在校高中随迁子女，可转入我县同级别高中就读。外省户籍符合福建省高考报名条件的可在我县报名参加高考。 
　　责任单位：县教育局、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 
　　二、积极为进城务工人员解决住房问题 
　　（一）申请公租房及公租房补贴政策。连续三年在我县年纳税100万元以上“一园两区”工业企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缴纳1年以上养老保险且符合政府公租房申请条件的单职工可申请小户型公租房，双职工以上可申请大户型公租房；若公租房实物配租房源不够，可以申请公租房租赁补贴，补贴标准为： 
　　第一年公租房租赁补贴为：单职工补贴100元/月，双职工以上补贴180元/月。 
　　第二年公租房租赁补贴为：单职工补贴125元/月，双职工以上补贴225元/月。 
　　第三年及三年以上的公租房租赁补贴为：单职工补贴150元/月，双职工以上补贴270元/月。 
　　不缴纳养老保险后，停止以上优惠政策。 
　　（二）购房补贴政策。连续3年在我县年纳税100万元及以上“一园两区”工业企业就业的进城务工双职工家庭，且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3年以上的可以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补贴标准为购房总价的1%，每增加1年工龄增加补贴0.3%，补贴总额不超过购房总价的3%。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住建局、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积极帮助企业引进人力资源 
　　（一）根据连城县每年“一园两区”企业招工工作方案，各乡（镇）和县直各有关部门完成全年招工任务的，按完成任务的比率，给予前三名的单位班子成员当年度增加1个年度考核优秀名额；未完成全年招工任务且排名在末三位的扣减单位班子成员当年度1个年度考核优秀名额。完成任务排名前三名的单位且推荐入职人员当年稳工率（当年年末该单位推荐各企业就业新员工的剩余人数占全年该单位推荐各企业就业总人数的比率）达80%以上的，可等同一个当年招商引资签约、开工或竣工任务。 
　　责任单位：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局 
　　（二）社会职业中介机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或个人（含村、社区劳动保障协理员）免费推荐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进城务工人员或县外人员到我县“一园两区”年纳税100万元及以上或3年内新落地的规模企业就业并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就业满3个月的给予引工推荐奖励200元/人，就业满6个月的再奖励300元/人。 
　　对建立校企合作的大中专院校、职业院校向我县重点企业输送毕业生20人以上，在企业稳定就业６个月后，按每人400元标准给予院校奖励。 
　　每位符合条件的引工推荐人只享受一次奖励，不得重复享受。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人社局 
　　（三）外出就业的连城户籍人员返乡到我县“一园两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300元（以外地缴纳养老保险转入进行认定，其他有充分依据证明身份也可以认定）。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人社局 
　　（四）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对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在“一园两区”内的经县人社局审批通过的见习企业参加见习的，见习期间，给予3个月不低于我县最低工资标准50%的基本生活补贴。 
　　责任单位：县人社局、财政局 
　　四、促进就业困难人员进园区就业 
　　我县“一园两区”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指闽财社〔2015〕4号文规定的对象），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以按企业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实际缴交额的50%给予补助（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补贴期限为3年，补贴方式为先缴后补。 
　　责任单位：县人社局、财政局 
　　五、促进员工技能提升 
　　对县内有就业需求的适龄城乡劳动者，由县人社部门组织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并有针对性的向“一园两区”企业推介用工。 
　　“一园两区”企业员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职业技能资格考试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照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分别为500元、700元、1000元、1600元的标准对企业员工进行补贴。企业可对取得资格证书的职工进行相应的奖励。 
　　责任单位：县人社局、财政局 
　　六、对返工率和稳工率较高的企业予以表彰奖励 
　　对积极促进员工稳定就业，“一园两区”年纳税100万元及以上或3年内新落地的工业企业返工率（年初开工老员工的返岗人数占上年度在岗员工总数的比率）达90%及以上的给予通报表彰，同时新招员工的稳工率（年末新招员工在岗数占年度新招员工总数的比率）达80%及以上的，按每稳定一名当年新招员工给予工业企业200元奖励，奖励资金可用于改善职工生活条件。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连城工业园区管委会 
　　本措施由连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